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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分局
2020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 基本职能：打击和防范各种刑事犯罪，实施治安行政管理，为社会、人民群众提供救助便民利民服务；依法侦破各类刑事案件，查处各类危害社会管理秩序的治安案件；处置各类治安灾害事故、负责大型活动安全保卫；依法对户口、居民身份证、枪支弹药、危险物品、集会、游行等实施治安行政管理；依法开展国籍、出境入境管理工作；组织实施消防监督、火灾预防和扑救工作；组织开展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重点建设工程和治安保卫工作以及群众性组织的治安防范工作。 
（二）2020年重点工作：1、开展矛盾纠纷“清仓行动”。2、强化重点领域专业调解。3、加强调解工作队伍建设。4、优化发展环境。5、优化服务环境。6、优化法治环境。7、推进治安防控手段信息化。8、推进治安防控力量社会化9、推进治安防控巡逻网格化。10、推进治安排查整治常态化。11、推进公共安全监管长效化。12、加强流动人口管理。13、加强刑释解教人员管理。14、加强重点人员救治管控。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高新公安分局成立于2019年12月27日，属遂宁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为高新区管委会一级预算单位，分局现有政法专项编制50个，实有在职民警58人。分局共设机关科室和实战大队7个，分别有：指挥中心、政治处、国内安全保卫大队、法制大队、治安管理大队、刑事侦查大队、巡特警大队。下设物流港、保升、西宁、聚贤、会龙5个派出所，实际运行物流港、聚贤、保升3个派出所。
三、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高新公安分局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1650.499396万元；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534.699796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75.7154万元、卫生健康支出40.0842万元。高新公安分局，2020年收支总预算1650.499396万元。较2019年收支预算总数增加1650.499396万元，主要是2019年无预算。
（一）收入预算情况

高新公安分局2020年收入预算1650.499396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1500.499396万元、执法办案90万元、其他公安支出60万元。
（二）支出预算情况

高新公安分局2020年支出预算1650.49939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500.499396万元，占90.91%；项目支出150万元，占9.09%。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高新公安分局，2020年收支总预算1650.499396万元。
收入包括：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1650.499396万元、上年结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0万元；一般公共安全收入1534.699796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收入75.7154万元、卫生健康收入40.0842万元；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534.699796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75.7154万元、卫生健康支出40.0842万元。

五、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高新公安分局，2020年收支总预算1650.499396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534.699796万元，占92.9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75.7154万元，占4.59%；卫生健康支出40.0842万元，占2.43%。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2040101）公共安全支出2020年预算数为1534.699796万元，主要用于保障本单位正常工作运转，支持各部门正常履行职能职责及其他各项支出需要。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9901）其他社会保险和就业支出2020年预算数为75.7154万元，主要用于机关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3、卫生健康支出（2101101）事业单位医疗2020年预算数为40.0842万元，主要用于缴纳职工医疗保险费。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高新公安分局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1500.499396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1176.663648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208.1424万元、津贴补贴363.5808万元、社会保险缴费5.5564万元、绩效工资17.3452万元、基本医疗保险31.1768万元、公务员医疗补助8.9074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71.2610万元、住房公积金79.893648万元、其他工资福利390.8万元。

公用经费323.835748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25.08万元、印刷费11.86万元、水费6.42万元、电费16.8万元、邮电费15.204万元、差旅费23.68万元、维修（护）费10.9万元、租赁费4万元、会议费1.2万元、公务接待费5.8万元、车辆运行维护36万元、工会经费13.315608万元、福利费13.361412万元、其他交通费45.6360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94.578728万元。
七、“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高新公安分局2020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41.8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5.8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6万元。
高新公安分局2019年没有使用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预算。
（一）因公出国（境）经费2019年预算0元。
（二）公务接待费2019年预算0元。
2020年公务接待费计划用于接待上级领导及其他地市州相关单位来我局考察交流学习。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019年预算0元。
部门现有执勤执法用车9辆，其中：捷达3辆，长安面包2辆、皮卡车2辆、越野车1辆，中型客车1辆。

2020年安排公务用车购置费0元。

2020年安排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6万元，用于9辆执勤执法车的燃油、维修、保险等方面支出，主要保障执法办案、维稳处突、巡逻防控等公安工作。

八、“会议费”、“培训费”、“差旅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高新公安分局2020年“会议费”“培训费”“差旅费”财政拨款预算数24.88万元，其中：会议费1.2万元，差旅费23.68万元。

会议费2019年预算0元。

（二）培训费2019年预算0元。
（三）差旅费2019年预算0元。

九、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高新公安分局2020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高新公安分局2020年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十一、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2020年高新公安分局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为1650.499396万元。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20年无政府采购项目，未安排政府采购预算。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2020年部门预算未安排购置车辆及单位价值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绩效目标是预算编制的前提和基础，按照“费随事定”的原则，2020年高新公安分局全部项目按要求编制了绩效目标，从项目完成、项目效益、满意度等方面设置了绩效指标，综合反映项目预期完成的数量、成本、时效、质量，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以及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情况。
十二、名词解释
1.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 上年结转：2019年无结余资金。

3. 基本支出：指为保证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4. 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5. “三公”经费：纳入部门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部门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部门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部门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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